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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会 

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 

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妇女研究和调查基金会、

国际妇女卫生联合会和妇女为妇女争取人权协会：新道路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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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一个世界性的待决问题 
 
 

 在亲密伴侣、家庭和社会关系中的两性不平等和权力不对称，导致妇女更容

易受到暴力伤害。提倡妇女在个人、家庭、社区、工作、政治和社会参与等所有

相互关联的领域中从属于男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观，更助长了这种伤害。基

于性别的歧视，能同基于年龄、收入、教育、族裔、宗教、社会经济弱势地位、

性取向等因素的其他形式歧视互相影响，更加重了妇女受到的社会排斥和边缘

化，使她们更易受害于暴力行为。 

 增强妇女权能，使她们能对自己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对她们的性活动拥有

控制权，对于减少她们面对暴力行为的脆弱性至为重要。为了使增强妇女权能不

是一句空话，必须采取实际行动，改善女童、少女和青年妇女的教育，包括综合

全面的性教育；确保她们有平等机会获得体面工作和收入，以减轻贫穷和经济依

赖性；确保她们有机会获得基本保健和社会服务及信息，包括在性保健和生殖保

健方面；支持妇女和女孩的社会和政治参与，使她们有能力担任决策职位并作出

优秀表现；推进法律改革，制止早婚和强迫婚姻，和破除其他对妇女和女孩造成

不成比例的有害影响的文化规范；和促进及保护妇女和女孩的人权。 

 尽管已经有许多宣言、区域性条约和良好意愿，但是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

为继续发生，并没有减少。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家庭暴力、婚内强奸、乱伦和

其他形式的家庭内暴力行为仍然没有受到决策者、执法官员和司法人员足够的注

意。妇女在经受暴力之后，获得司法救助、全面保健和心理社会照顾与支助服务、

收容安置和其他形式保护的机会仍不足够。在冲突局势中，妇女和女孩尤其容易

遭受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这些暴力行为继续被用作战争武器，用来在社区

平民之中制造恐惧，以便加以控制，而施暴者则往往不受惩罚。 

 所有形式的暴力行为，特别是亲密伴侣的暴力行为和冲突局势中的性暴力行

为，都使妇女和女孩更易受到艾滋病毒感染。妇女和女孩在生理上比男人更容易

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毒。两性不平等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更加重了她们感染

艾滋病毒的风险，因为这意味着她们往往缺少能力要求使用安全套或者拒绝性行

为，即使在亲密关系中也是一样，一部分原因是她们受到性别暴力威胁，或者实

际上遭受了这种暴力和威逼。 

 艾滋病毒感染不仅是对妇女和女孩的性别暴力行为造成的果，同时也是导致

暴力行为的因；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在这方面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而且她们往往

是在自己家庭和社区里遭受耻辱和歧视的对象。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与艾滋病毒之

间的联系所产生的影响继续威胁着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妇女和女孩的生命，但是

各国政府、多边和双边机构及主要捐助者仍然把两个问题分开来处理，做的也不

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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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再也不能继续面对任何形式的对妇女和女孩暴力行

为而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国际社会必须作出有力的承诺，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

和女孩的暴力行为，包括： 

 (a) 扩大投资规模和提供更多资源，开展有效的方案，增强妇女和女孩的权

能，防止和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的

发展议程的所有方面，都必须以此为核心优先事项； 

 (b) 拟定具体准则，就如何改善妇女和女孩的教育和保证她们有机会获得体

面工作、收入和资源，包括拥有产权和继承权，提出建议，作为减少她们的经济

依赖性和消除对妇女和女孩暴力行为的步骤； 

 (c) 开展全球媒体运动，解构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努力消除一切形式

对妇女和女孩暴力行为的有害影响，和质疑各种性别规范，使人们不把对妇女的

暴力行为视为合乎常理或者是正常的； 

 (d) 为遭受包括性暴力在内一切形式暴力行为的妇女制定全面的照顾规程，

并确保已有的规程得到充分执行。这种规程必须包括向受害者提供法律支助以及

社会、保健和心理照顾及支助，并提供适当的转诊服务。特别是，必须让受到性

暴力伤害的妇女和女孩有机会获得全面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包括提供紧急

避孕药具以防止怀孕，提供接触后预防包以防止感染艾滋病毒，提供诊断和治疗

以防止性传播感染，和提供安全的堕胎服务； 

 (e) 确保受到暴力行为伤害的妇女和女孩有机会获得司法救助，并在国家一

级保证她们所采取的法律行动获得支持。 

 


